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新開課程暨擬聘兼任教師作業規範 

中華民國 95 年 2 月 13 日通識教育中心會議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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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注意事項： 
一、本作業規範僅適用於通識選修課程之新開設課程或新聘兼任教師。 
二、本中心針對次一學期開設課程之需，應由各教學小組召集人會同主任，配合相關

規定及會議時程依本規範辦理各項作業；其中教師課程計畫應於排課前一週送達

本中心。 
三、本中心得視實際需要聘請校外專業人士開設課程，資格則依其學經歷按相關規定

審定聘任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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